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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蓝城房

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城集团”）以及海宁市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投资”）于 2020 年 6月 24日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拟由上述三方或其指定下属子公司出

资成立合资公司，就生态绿色、健康养老、医疗服务、农业旅游、教育培训、科

创孵化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 

上述事项尚需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后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蓝城集团：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万，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 428 号 118 室，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8 日，

法人代表：宋卫平。股东情况：宋卫平持有蓝城集团 70%的股份；宁波合基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蓝城集团 20%的股份；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翠都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蓝城集团 10%的股份。经营范围：房产建设管理、房产项目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工程咨询（凭资质经营）、家装设计、景观设计。蓝城集

团实际控制人为宋卫平。 

蓝城集团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及董事会、管理层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蓝城集团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蓝城集团前身为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2014 年更名

为蓝城集团，由绿城核心团队和优秀资源组建，具备 20 余年服务全产业链的资

源基础。蓝城集团立足理想小镇建设，以蓝城农业、蓝城颐养、蓝熙健康为服务

产业核心，提供产业链一站式综合生活服务。截至 2020 年 5月 31日，蓝城集团

已进驻 22 个省及直辖市，开发项目 368 个；其中蓝城小镇进驻了 16 个省及直辖

市，开发了溧阳悠然南山农业小镇、乌镇雅园颐养小镇、杭州龙坞科创小镇、嵊

州越剧文旅小镇、安吉天使教育小镇等 81 个小镇项目。蓝城集团在健康医养、

文旅休闲、乡村振兴、教育培训等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开发管理经验，在小镇

及轻资产运营领域获得了众多成就荣誉，在上述行业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该公

司具备履行本协议能力。 

2. 实业投资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注册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文苑南路 5号，成立日期：1996 年 2 月 26 日，法

人代表：唐勇强。股东情况：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100%控

制。经营范围：在授权范围内从事国有资产管理；投资开发；股权投资；自有房

屋出租；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

质证书经营）；技术服务。 

实业投资实际控制人为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实业投资

与本公司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实业投资与本公司及董事会、管理层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在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该公司具备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公司与蓝城集团、实业投资或指定下属子公司出资成立合资公司，三方各选

派优秀团队共同谋划和投资健康、养老、旅游、医疗、教育、科创、乡村振兴、

长三角生态绿色等领域，以提升商业价值，形成可持续投资经营回报。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三方友好协商另行签订合作协议。 

2.合作期限 



合作有效期为：2020 年 6月 1日至 2030 年 6月 1日，具体合作期限以后签

合作协议为准。 

3.其他事宜 

本协议自三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目的在于集聚合作各方的资源优势、专业运营

能力和丰富管理经验，通过成立合资公司在生态绿色、健康医养、乡村振兴、科

创孵化等领域进行共同投资开发。 

本次合作是公司拓展大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同时也将探索实践

生态友好型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依托各要素资源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积极融

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战略。该项合作有助于推动公司第二主业开拓发

展，加快公司转型升级步伐，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

持续长远发展。 

五、风险提示 

1.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协议为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的合作

协议尚需合作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各项合作实现的效益

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事项，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协议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的说明：目前该项合作尚处于

前期商议筹划阶段，预计对本年度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框架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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